峄城区实验小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学校食堂及校园食品经营全流程管理，预防和杜绝食品安全事故，保障全体师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级教育、市场监管部门工作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峄城区实验小学食堂从业人员、食堂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食品安全监督员，覆盖食堂食材采购、储存保管、加工制作、餐用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从业人员管理、食堂环境卫生、校园小卖部（如有）、学生加餐、饮用水安全等全链条、全环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条 工作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程管控、责任到人、失职追责”的原则，实行校长负责制，落实食品安全“一岗双责”，建立“校长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后勤部门主抓、食堂人员落实、全员监督”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确保校园食品安全零隐患、零事故。

第四条 核心要求

严格执行校园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严禁采购、加工、使用不合格食材，严禁违规操作，严防交叉污染，严控食品风险，保障师生饮食健康。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岗位职责

第五条 食品安全领导小组

   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分管后勤副校长为副组长，安全办、总务处、教务处、食堂负责人、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为成员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定期研究部署食品安全工作，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与整改。

第六条 岗位职责分工

 1. 校长：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校园食品安全负总责，审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材采购方案、食堂运营方案，组织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 分管副校长：具体负责人，统筹食堂日常管理、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管理、隐患整改，协调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查指导。

3. 总务处：牵头落实食品安全日常管理，负责食材采购、供应商管理、食堂设施维护、经费保障，组织开展日常食品安全巡查。

4. 食堂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负责食堂日常运营、从业人员管理、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环境卫生、食品留样，落实各项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5. 食堂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操作流程，规范开展食材加工、烹饪、清洗消毒等工作，发现食品安全隐患第一时间上报。

6. 安全办：负责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应急处置、宣传教育，参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监督隐患整改落实。

7. 食品安全监督员（教师、家长代表）：参与食材验收、食堂巡查、食谱审核，对食品安全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三章 从业人员健康与培训管理

第七条 健康管理

 1. 食堂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新入职人员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

2. 建立从业人员健康台账，每日开展晨检，发现发热、咳嗽、腹泻、皮肤伤口、化脓、传染病等不适症状，立即调离岗位，待康复并体检合格后方可返岗。

3. 从业人员上岗必须穿戴整洁工作服、工作帽、口罩、手套，勤洗手、勤剪指甲、勤换衣物，严禁留长指甲、涂指甲油、佩戴首饰上岗。

第八条 培训管理

 1. 每学期组织食堂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操作规范、应急处置专项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 定期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材处理规范、烹饪卫生要求、消毒流程，提升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和操作能力。

3. 严禁无培训、无考核人员从事食堂食品加工工作。

               第四章 食材采购与索证索票管理

第九条 供应商管理

 1. 严格筛选食材供应商，选择具备食品经营资质、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企业，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签订食品安全供货合同及食品安全责任书。

2. 每学期对供应商进行资质复核和信誉评估，不合格供应商立即清退，严禁从无证摊贩、非正规渠道采购食材。

第十条 采购验收管理

 1. 建立食材采购台账，详细记录食材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供应商信息、采购日期，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2. 严格执行食材验收制度，由食堂负责人、食品安全监督员双人验收，查验食材新鲜度、保质期、感官性状，不合格、变质、过期、三无食材一律拒收。

3. 严禁采购高风险食材：四季豆、野生蘑菇、发芽土豆、霉变粮食、来源不明的畜禽肉类、冷冻过期食品等。

第十一条 索证索票管理

   采购食材时必须索取并留存供应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产品合格证明、进货票据等凭证，分类归档，保存期限不少于6个月。

                  第五章 食材储存与保管管理

第十二条 分类存放

 1. 食材实行“生熟分开、荤素分开、成品与半成品分开、食品与非食品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

2. 食品仓库保持干燥、通风、整洁，设置货架，食材离地离墙存放，严禁直接落地堆放。

第十三条 温湿度管控

 1. 冷藏食材储存温度控制在0-8℃，冷冻食材储存温度不高于-18℃，每日检查冰箱、冰柜温湿度并做好记录。

2. 遵循“先进先出、近效期先出”原则，定期清理库存，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材，严禁使用过期食材。

第十四条 仓库管理

  食品仓库专人管理，上锁管控，严禁存放有毒有害物品、个人物品、杂物，做好防鼠、防蝇、防虫、防霉措施，定期开展仓库清洁消杀。

               第六章 食品加工制作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加工前准备

 1. 加工前对操作台、刀具、砧板、容器进行清洗消毒，生熟刀具、砧板、容器严格区分使用，标识清晰。

2. 食材加工前彻底清洗，蔬菜浸泡冲洗去除农药残留，肉类、禽类、水产品清洗干净，杜绝清洗不净直接加工。

第十六条 烹饪加工规范

 1. 食品烹饪必须烧熟煮透，中心温度不低于70℃，严禁制作半生不熟、凉拌高风险食品。

2. 烹饪后的成品在规定时间内供应，不得超过2小时，剩余饭菜不得再次供师生食用。

3. 严格控制食品添加剂使用，专人保管、专柜存放、限量使用，做好使用记录，严禁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第十七条 备餐与分餐管理

   备餐、分餐人员必须穿戴工作服、口罩、手套，做好手部消毒，分餐过程保持清洁，避免食品污染。

                      第七章 餐用具清洗消毒管理

第十八条 清洗流程

    餐用具严格执行“一刮、二洗、三冲、四消毒、五保洁”流程，去除食物残渣，彻底清洗油污。

第十九条 消毒规范

 1. 采用热力消毒（煮沸、蒸汽消毒不少于15分钟）或符合规定的化学消毒，消毒后的餐用具放入密闭保洁柜存放，防止二次污染。

2. 保洁柜定期清洗消毒，保持干燥整洁，严禁存放杂物、个人物品。

3. 建立餐用具消毒台账，记录消毒时间、方式、数量、责任人。

               第八章 食品留样管理

第二十条 留样要求

   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必须留样，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25克，标注留样日期、餐次、名称。

第二十一条 留样储存

   留样食品冷藏存放48小时以上，配备专用留样冰箱，上锁管理，专人负责，做好留样记录，严禁与其他食品混放。

               第九章 食堂环境卫生管理

第二十二条 日常清洁

 1. 食堂操作间、餐厅、仓库、卫生间每日清洁，及时清理食物残渣、垃圾，保持地面、台面、墙面干净整洁。

2. 垃圾实行分类存放，日产日清，垃圾桶加盖密闭，定期清洗消毒。

第二十三条 消杀防护

   定期开展食堂防鼠、防蝇、防虫消杀工作，使用符合规定的消杀药品，避免污染食品和餐具，做好消杀记录。

第二十四条 设施维护

   定期检查食堂通风、排烟、排水、水电设施，及时维修破损设备，保持设施正常运行，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第十章 校园其他食品与饮用水安全

第二十五条 校园小卖部（如有）管理

 1. 校园小卖部严禁售卖高糖、高盐、高脂食品、碳酸饮料、三无食品、过期食品、辣条等不符合规定的食品。

2. 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记录制度，定期开展食品自查。

第二十六条 饮用水安全

  校园直饮水设备、饮水机定期清洗消毒、水质检测，滤芯按时更换，建立饮用水安全台账，确保师生饮水安全。

第二十七条 学生加餐与活动供餐

  学生课间餐、运动会供餐、集体活动供餐，严格执行食品采购、加工、留样规范，专人管理，全程监督。

                 第十一章 应急处置与事故报告

 第二十八条 应急预案

     制定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食品安全事故报告、救治、调查处置流程。

第二十九条 事故处置

     发生师生食物中毒、疑似食源性疾病等食品安全事故，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组织救治患者，保护现场，第一时间上报校长、安全办及市场监管、教育主管部门，不得瞒报、迟报、漏报。

第三十条 调查整改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查明原因，落实整改，做好善后工作，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第十二章 监督考核与责任追究

第三十一条 日常监督检查

   1. 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每周开展一次食堂安全巡查，重点检查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环境卫生、留样消毒、人员健康等情况。

2. 安全办、总务处每日开展日常巡查，建立食品安全检查台账，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实行闭环管理。

3. 主动接受市场监管部门、家长委员会、师生代表的监督，定期公示食堂食谱、食材采购信息、检查结果。

第三十二条 考核奖惩

   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绩效考核，对严格落实制度、工作成效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违规操作、管理松懈的予以批评教育、经济处罚。

 第三十三条 责任追究

   因管理失职、违规采购、加工变质食品、操作不规范等造成食品安全隐患或食品安全事故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触犯法律法规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三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制度解释

   本制度由峄城区实验小学总务处、安全办共同解释。

第三十五条 实施时间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食品安全管理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峄城区实验小学

2022年2月29日
